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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2 修訂 

第二殯儀館景仰樓各級禮廳（含真愛室）使用時段及規範標準 

 

一、 第二殯儀館景仰樓各級禮廳 11間，供辦理出殯、開弔、誦經；真愛室 7

間，供辦理出殯、開弔、誦經、助唸或入殮，分布樓層如下： 

（一） 一樓乙級禮廳 3間（第 1廳至第 3廳）。 

（二） 二樓丙級禮廳 4間（第 4廳至第 7廳）。 

（三） 三樓丙級禮廳 4間（第 8廳至第 11廳）。 

（四） 地下一樓真愛室 1至 3及安靈室。 

（五） 地下二樓真愛室 4至 6。 

二、 各級禮廳（含真愛室）使用用途及時間如下： 

（一） 一樓乙級廳（第 1、2、3廳）及 3樓丙級廳（第 8、9、10、11

廳）各場次分別為：8時至 10時、11時至 13時、14時至 16時、

17時至 19時。 

1. 佈置：當日最後場次之時段結束後，提供翌日第一場次申請佈置

使用。 

2. 誦經：8時至 24時。 

（二） 二樓丙級廳（第 4、5、6、7廳）各場次分別為：7時至 9時、10

時至 12時、13時至 15時、16時至 18時。 

1. 佈置：當日最後場次之時段結束後，提供翌日第一場次申請佈置

使用。 

2. 誦經：7時至 24時。 

（三） 安靈室及真愛室 6間（地下一樓、地下二樓）： 

1. 安靈室：24小時免費開放，專供引魂使用。 

2. 真愛室 6間：各項規定訂於「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第一、第二殯儀

館真愛室申請作業辦法」。 

三、 各級禮廳附屬設備： 

（一） 電子外牌。 

（二） 投影機及投影幕 2組、升降螢幕 1組（需自備電腦、VGA連接線及

音源線）。 

（三） 電子輓聯螢幕。 

（四） 音響（含擴大機、大小喇叭、無線麥克風）。 

（五） 受賻桌 2組。 

（六） 供桌 3層（12呎 2組、18呎 1組；第 3、6、7、10及 11廳除

外）。 

四、 各級禮廳使用規範： 

（一） 禮廳佈置限使用現有 3層供桌（第 3、6、7、10及 11廳除外）及

椅子，椅子不得移動或加裝椅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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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禮廳內、外不得懸掛輓聯、輓額等。 

（三） 禮廳內、外不得懸掛布幔、外牌，亦不得於禮廳內、外壁面、天花

板或梁柱施工加掛或綑綁任何物品。 

（四） 禮廳內、外不得鋪設地毯。 

（五） 禮廳內、外不加裝投射燈為原則。 

（六） 佈置淨水區限禮廳大門前 1公尺範圍內，且不得妨礙通行。 

（七） 花籃佈置以設置於禮廳內為原則。 

（八） 除緊急狀況之外，不得使用客梯搬運物品。 

（九） 景仰樓全面禁菸、嚼食檳榔。 


